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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兩公約為國際法上最重要之國際人權法典，其所揭示之人權

保障規定，已成為普世價值與主流規範，我國雖於民國 56年簽署

後，因喪失聯合國代表權而迄未能完成公約批准程序，惟身為國

際社會之一員，我國仍不能自外於國際人權保障體系，故如何與

國際人權公約接軌，是我國政府必須努力的課題。 

    為確保基本人權，國家有義務採取積極措施或作為加以落實， 

而此需藉由公務員對於兩公約之保障內涵有充分認識，並將公約

概念運用於業務工作，因此，為協助本所同仁更加瞭解兩公約內

容，以及所負責業務與兩公約間之關聯性，進一步將兩公約作為

擬定、規劃、執行政策、法律及各類行政措施時之參考架構，本

所依據法務部「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計畫」，參考

該部出版之「法務部人權秘笈」系列教材，彙整與本所業務範疇

有關之兩公約條文、一般性意見、以及相關議題說明與案例資料， 

盼能結合理論與實務，確實將人權理念貫徹在公務之執行中。 

貳、辦理依據 

一、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計畫。 

二、法務部 108年 2 月 21日法制字第 10802503130 號函。 

三、新北市政府 107 年 2 月 13 日法諮字第 10703014929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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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北市政府 108 年 2 月 22 日法諮字第 1080323193 號函。 

叁、教材內容 

    依據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計畫第 2 點第 3 

款，略以：直轄市、縣(市)政府可自製教材或參考各中央部會教材，

並可融入地方區求及特色等作為機關內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教材；

教材內容可參酌兩公約國家報告、兩公約法令檢討案例、人權團

體關心議題及新聞報導等。 

肆、案例介紹 

案例一：女性工程人員之工作平等權 

（一）案例內容 

小美是考試新進的公職人員，於分發後在新工單位的隧道工作環

境執行工程的女性同仁，每日與男同事一同工作，早出晚歸。 

某日，單位主管派小美到隧道內進行查驗工作，進入隧道查驗時 

突然被在工地工作的工人嘲笑：「為什麼是女生啊？」、「女生為何

可以到隧道內工作？」、「不是傳言說：只要女性進入隧道，就會

發生一連串不順利的事情嗎？」。 

小美聽到這些話勃然大怒，當場就與現場的工人爭執了起來，小

美怒著說道：你們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人人在工作前都是平權

的，誰說隧道工程就一定是只有男生可以工作。在一陣爭執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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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就離開工地回去辦公室了。 

（二）爭點 

１、工作場合違反性別平等相關規定者，雇主及行為人是否連帶 

    負損 害賠償責任？ 

２、工作場合如有違反性別平等情事，被害人是否有陳述意見及 

    救濟管道？ 

（三）人權指標 

性別及工作權平等之保護： 

１、《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3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 

    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公民及政治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 

    律平等。 

２、《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6 條規定：人人在法律上一 

    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 

    應禁止任 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 

    因種族、膚色、 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 

    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３、《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3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 

    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 

    一律平等。 



8 
 

４、《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11條規定： 

(1)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 

  視，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特別是： 

（a） 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 

（b） 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包括在就業方面相同的甄選標 

   準。 

（c） 享有自由選擇專業和職業，提升和工作保障，一切服務的  

   福利和條件，接受職業培訓和進修，包括實習培訓、高等 

   職業培訓和經常性培訓的權利。 

（d） 同等價值的工作享有同等報酬包括福利和享有平等待遇的 

權利，在評定工作的表現方面，也享有平等待遇的權利。 

（e） 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特別是在退休、失業、疾病、殘廢 

和老年或在其他喪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以及享有帶薪度 

假的權利。 

（f） 在工作條件方面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機能 

的權利。 

(2)締約各國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又為保障其有 

  效的工作權利起見，應採取適當措施： 

（a） 實施帶薪產假或具有同等社會福利的產假，而不喪失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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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資或社會津貼。 

（b） 鼓勵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務，特別是通過促進建立和 

發展托兒設施系統，使父母得以兼顧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 

並參與公共事務。 

（c） 對於懷孕期間從事確實有害於健康的工種的婦女，給予特

別保護。 

(3)應根據科技知識，定期審查與本條所包涵的內容有關的保護性 

  法律，必要時應加以修訂、廢止或推廣。 

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6條： 

(1)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 

  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 

  之。 

(2)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利而須採取之步驟，應包括 

   技術與職業指導及訓練方案、政策與方法，以便在保障個人基  

   本政治與經濟自由之條件下，造成經濟、社會及文化之穩步發 

   展以及充分之生產性就業。 

（四）國家義務 

１、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 

    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 應積極促進 



10 
 

    各項人權之實現。（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 4條） 

２、由《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工作權，確立締約 

    國有義務確保個人有自由選擇或接受工作的權利，其中包括 

    有權不被不合理的剝奪工作。這一定義強調了一個事實，尊 

    重個人及其尊嚴是透過個人有選擇工作的自由而體現的，同 

    時強調了工作對於個人發展以及對於社會和經濟融合的重要 

    性。（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4段） 

３、《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6 條不僅使所有人在法律面 

    前平等，並有權受法律的平等保障，而且也禁止法律的任何 

    歧視並保 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障，以免受基於 

    種族、膚色、 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 

    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視。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 18 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 

（五）案例解析 

＜法條依據＞ 

(1)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 條(性騷擾之定義) 本法所稱性騷擾，

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一、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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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 之工

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 其工作

表現。 

二、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

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

件。 

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 

境、 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 

具體事實為之。 

(2)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7條 (性騷擾之損害賠償責任)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 12條之情事，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定之各

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免發

生者，雇主不負賠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

得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 

賠償。雇主賠償損害時，對於為性騷擾之行為人，有求償權。 

被害人因第 12條之情事致生法律訴訟，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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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期間，雇主應給予公假。 

＜解析＞ 

案例中小美於工地工作時遭受其他工人之嘲笑，其情事涉嫌違反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 條規定，如受僱人或求職者認為被侵犯或干

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依法由雇主及行為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符合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

第 7 條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 

此外雇主或因工作關係有管理監督者應予勸阻或為其他適當之處

置，案例中小美長官請政風室及人事室提供小美相關諮詢、協助， 

並向工地人員辦理相關宣導、教育訓練，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第 4 條規定。 

案例二：爭議路樹 

（一）案例內容 

阿輝跟千惠都在科學園區裡工作，因緣際會下，兩人結識並走入

婚姻。在努力工作之餘，阿輝也相當注重生活品質，希望能給家

人越來越好的生活環境，尤其在知道千惠懷孕後，更堅定了他不

斷改善生活水準的意志。 

平時阿輝對於居家環境就勤於整理，也會利用閒暇儘量陪同千惠

附近公園或綠園道散步，以維持健康步調及增進夫妻感情。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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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好消息後，阿輝喜出望外，除了跟親戚好友分享快樂外，他也

希望能給未出世的孩子最好的成長環境，使其健康地長大成人。 

某天傍晚，阿輝帶著千惠外出散步，發現沿路空氣中散發著類似

豬屎的味道，但是沿線並沒有養豬場或豬屎堆置場，仔細觀察氣

味來源竟是行道樹開的花朵所散發的，而從散步途中沿線住戶言

談中得知， 這種行道樹叫做「掌葉蘋婆」。阿輝回家會上網查詢

了「掌葉蘋婆」 的資料，發現這種行道樹不僅花朵有豬屎般惡臭

味，其結成的果實也有打傷從樹下經過的車輛、騎士或行人的案

例，因此立即向 1999 反映，並建議將該路段的掌葉蘋婆遷移，

改種植其他樹種。面對民眾的陳情，承辦人小明思考要如何處理

這有爭議的掌葉蘋婆。砍除？生長良好的掌葉蘋婆何罪之有？加

上護樹團體的抗爭，砍除是下下策；遷移？有味道的掌葉蘋婆到

哪都惹人嫌，市區是待不下去了，只能選擇郊區沒有住戶的地方

了。 

最終找到郊區路外綠帶較大的區域移植，既不影響民眾也不會有

果實掉落砸傷人車的事情。事件終於圓滿落幕。 

 （二）爭點 

路樹已在當地種植多年，且又生長良好；地區發展後才來的住戶

有權利將其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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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權指標 

1、《經濟社會文化區權利國際公約》第 11條第 1項前段規定：「本 

  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 

  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 

2、《經濟社會文化區權利國際公約》第 12條第 1項規定：「本公 

   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 

   神健康。」、第 2 項第 2目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 

   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必要之措施：

改良環境及工業衛生之所有方面。」 

（四）國家義務 

要使社會各階層的適當住房權利得以實現和維持，充分享受其他

權利–諸如：發表自由、結社自由(諸如承租人和其他社區基礎的群

體)、居住自由權、參與公共決策權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4號一般性意見第 9 段) 

（五）案例解析 

依據《經濟社會文化區權利國際公約》第 11 條及第 12 條，國家

應保障人民可能達到之適當生活程度及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 

康。此處的爭議路樹「掌葉蘋婆」除了在氣味上影響附近住戶及

來往民眾外，其結成的果實也有打傷從樹下經過的車輛、騎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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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情況。就氣味來說，是屬客觀條件下的難聞，尚未可稱為

汙染；而果實傷人部分，確實在對於民眾行的安全上有所顧忌。

既對民眾 有安全上的疑慮，民眾即具參與公共決策的權力，因此，

民眾有權利反映建議遷移。 

有關單位應就綠美化環境之植栽妥為選擇，避免造成人民居家環

境品質劣化及用路環境的風險增加；而既有的掌葉蘋婆應盡量覓

適當地點移植，並就其果實掉落砸人車的風險以事先摘果予以避

免。 

案例三：勿以自身方便，造成行車危險 

（一）案例內容 

一日，小鄧帶小孩去參加路跑活動，在路上看到「不純、砍頭」 的

廣告標語，原來是賣蜂蜜的！突然看到前方有一群蜜蜂在飛，剛

騎過去的自行車騎士被嚇了一跳差點摔倒，小朋友也嚇得不敢前

進。仔細一看，原來是賣蜂蜜的農場把蜜蜂箱子擺放到路肩了！

怕還有其他人被蜜蜂嚇到而造成車禍事故，小鄧趕緊打電話通

報。 

道路主管機關接獲通報有蜜蜂箱子放置在路肩，使現場蜜蜂群飛 

於公路上，有造成用路人行車危險之虞。因此，派員前往該農場

勸導改善，當下該農場已把蜜蜂箱移至農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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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星期後，道路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至現場會勘，發現該農場仍將

蜂蜜箱子放置在路肩，已違反公路法第 30條：「公路用地，非經

許可，不得使用。擅自使用、破壞公路用地，或損壞公路設施時，

應由公路主管機關取締之。」因此依公路法第 72條第一項裁處 3

萬元整。 

（二）爭點 

該居民是否有使用道路自由之權利？ 

（三）人權指標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6 條規定：「人人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

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

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

財產、出生或 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四）國家義務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6 條不僅使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

等，並有權受法律的平等保障，而且也禁止法律的任何歧視並保

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障，以免受基於種族、膚色、

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17 
 

約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1 段) 

（五）案例解析 

＜法條依據＞ 

(1)公路用地使用規則第 5 條 

在公路用地內，非經公路主管機關同意不得為任何其他用途之使

用。 

編為公路使用之土地，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得為從來之使用外，

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 

(2)公路法第 30 條 

公路用地，非經許可，不得使用。擅自使用、破壞公路用地，或

損壞公路設施時，應由公路主管機關取締之。 

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或其他公共設施時，使用人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工程計畫書，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設置。公

路主管機關除向使用人徵收許可費外，並應向使用人徵收公路用 

地使用費，優先用於公路之修建、養護及管理。但基於公共利益

或 特殊需要考量者，得減徵或免徵公路用地使用費。 

前項公路用地使用費徵收之作業程序、減徵或免徵之條件、範圍、

費率計算基準與考量因素、欠費追繳及溢繳退費等事項之辦法， 

由交通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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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路法第 72條 

擅自使用、破壞公路用地或損壞公路設施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公路主管機關並應責令其回復原狀、償還 

修復費用或賠償。 

管線機構或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構)使用公路用地設置管線或其他

公共設施時，未依申請許可檢附之工程計畫書維持交通、辦理修

復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繼續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之。 

公路用地經公告、立定界樁並禁止或限制建築後，仍擅自建築者，

由公路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拆除之。 

(4)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 

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

第 39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 

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解析＞ 

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6條規定，一般認為此條文

為反歧視及平等權之基礎。國家機關在制定與執行法律方面，均 

不得以任何原因而有差別待遇。根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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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差別待遇包括：區別、排除、限制或

優惠待遇。而在國家制定並執行道路路權申請之法律部分，因為

其影響個人通行自由權及平等權，故有自由與平等之要求與實

踐。 

依據公路用地使用規則第 5條第 1 項規定，在公路用地內，非經

公路主管機關同意不得為任何其他用途之使用。依據公路法第 30

條第 1項規定，公路用地，非經許可，不得使用。擅自使用、破

壞公路用地，或損壞公路設施時，應由公路主管機關取締之。依

據公路法第 72條第 1 項規定，擅自使用、破壞公路用地或損壞公

路設施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公路主管機

關並應責 令其回復原狀、償還修復費用或賠償。依據行政程序法

第 102條第 1項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

之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綜上，目前對於民眾使用道路，現行制度並無差別待遇，且基於

用路人之通行安全考量，公路用地，非經許可，不得擅自擺放障

礙物，以維護公眾通行之交通安全。 

案例四：繁華都市，高樓住戶的寧夏 

（一）案例內容 

寸土寸金的市區，房價太高，亮亮買了在快速公路旁的大樓，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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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道也近，交通方便，價格也便宜多多。亮亮買在高樓層，可

以看到快速公路上的車水馬龍，然而，住了一段時間發現，晚上

總是被來往的車聲吵得無法入眠。因此向管委會反映，由管委會

表向道路主管機關陳情，希望能協助改善降低交通噪音影響，提

升居住生活品質。 

道路主管機關會同當地環保局進行噪音量測，該大樓經測量結果 

超過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第 4 條「快速道路交通噪音管制

標準」，因此，道路主管機關研擬採設置隔音牆方式進行改善。隔

音牆設置後，亮亮終於能夠一夜好眠。 

（二）爭點 

快速公路上之噪音，可否請求改善？ 

（三）人權指標 

1、《經濟社會文化區權利國際公約》第 11條第 1項前段規定：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

 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 

2、《經濟社會文化區權利國際公約》第 12條第 1項規定：「本公 

   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 

   神健康。」、第 2 項第 2款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 

   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必要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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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環境及工業衛生之所有方面。」 

（四）國家義務 

健康權在很多國際文件中得到承認。《世界人權宣言》第 25條第 1

項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

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締

約國 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

康」，第 12條第 2 項又進一步列舉了若干締約國為實現這項權利

應採取的步驟。健康權包括多方面的社會經濟因素，促進使人民

可以享有健康生活的條件，包括各種健康的基本決定因素，如食

物和營養、住房、使用安 全飲水和得到適當的衛生條件、安全而

有益健康的工作條件和有益健康的環境(《經濟社會文化區權利國

際公約》第 14號一般性意見第 2段)。 

（五）案例解析 

＜法條依據＞ 

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第 4 條快速道路交通噪音管制標準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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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依據《經濟社會文化區權利國際公約》第 11 條及第 12 條，國家

應保障人民可能達到之適當生活程度及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 

康。訂約國人人認定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

包括適當之食衣住行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 97年修正公布噪音管制法及 99年修正發布「噪

音管制法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陳情路段需經當地環保局量 測

該路段音量，如超過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者，道路主管機 

關應自當地環保局通知之日起 180 日內，訂定該路段噪音改善計

畫，並經環保局核定後，再據以辦理改善。 

為使民眾免於噪音影響，增進居住環境品質，且符合陸上運輸系 

統噪音管制標準第 4 條「快速道路交通噪音管制標準」，道路主管

機關於現況勘查與查訪，經相關數據查核與符合工程實務需求下，

基 於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品質與民眾反映需求，經評估後研擬改善

措 施，依所提計畫實施改善，促進民眾有更舒適的居住生活空

間。 

案例五：上電視了 

（一）案例內容 

天候微涼，是泡湯的好天氣，阿美與姊妹相約一起以日式裸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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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露天溫泉泡湯。正在泡著溫泉時，對面的造景中突然衝出一

台車，嚇得泡湯的女性紛紛躲避。 

原來是發生車禍，車輛衝撞到溫泉區。警察到場處理發現路邊有 

路況監視器，便向道路主管機關申請調閱以釐清事故原因。 

隔天，阿美在電視上看到這起報導「車禍闖裸湯春光外洩」，畫面

中隱約可看到自己的身影！這可不得了了！大家都打電話去跟溫

泉業者反映，業者也對新聞媒體、警察單位及公路主管機關控告

侵犯個人隱私。 

（二）爭點 

原警察單位調閱影像紀錄應是警察單位及公路總局雙方機關往來，

但卻造成影片流出將溫泉區內的影像透過新聞傳播出去，調閱監

視影像是否侵犯人民隱私權？ 

（三）人權指標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 條規定： 

１、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 

    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２、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四）國家義務 

1、《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7 條規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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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 

   得非法破壞。委員會認為這種權利必須加以保障，使之不受任 

   何這類侵擾和破壞，不管是來自政府機關或自然人或法人。依 

   照本條所規定的義務，政府應採取立法及其他措施，以禁止這 

   種侵擾和破壞，並保障這種權利。(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 

2、既然所有人都在社會中生活，對隱私的保障就必然是相對性 

的。但是，有關的政府機關只有在知道有關一個人私生活的 

這種資料  為依據《公約》所瞭解的社會利益所必不可少時 

才可要求提供這種資料。因此，委員會建議各國在其報告中 

表明有關干涉私人生活的法律和規章。(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 16號一般性意見第 7段) 

3、 以電腦、資料庫及其他儀器收集或儲存私人資料–不管是由政 

府機關或民間個人或機構–必須由法律加以規定。各國必須採

取有效措施來確保有關個人私生活的資料不會落到法律未授

權接受、處理和使用的人手裡，並永遠不會用來做不符合《公

約》的事。為了使私生活受到最確實的保障，人人都應有權以

明白易解的方式確定是否個人資料存放在電腦資料中，如果是

這樣，那麼有哪些資料，其目的為何。人人也都有權確定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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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或民間個人或機構控制或可以控制其檔案。如果這種

檔案中有不正確的個人資料，或以違法方式蒐集或處理，則人

人有權要求更正或消除。(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6號一

般性意見第 10段) 

（五）案例解析 

隱私權屬人民重要的權利之一，國家應維護人民的權利，並且 用

法律加以規定，尤其現行大部分政府機構監視攝影機幾乎都線上 

直播，若有相關網路伺服器隨時記錄，將會侵犯人民的隱私，國

家 機構應非常注意之。 

警察單位向公路主管機關調閱影像系屬公務性質，內容涉及民眾

個資及隱私，應妥為保管不得外洩。媒體新聞報導應以事件本身

作為主題，涉及他人隱私應審慎處理。 


